
续审议这个局势，并将继续尽一切努力，以

便根据《宪章》通过和平方式终止敌对行为和

解决此一冲突。'“

1987 年 5 月 14 日，经过协商后，主席代表安理

会成员发表声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成员正在处理伊朗伊斯兰共和

国和伊拉克之间持续的冲突，审议了秘书长为调

查两伊冲突中关于使用化学武器之指控而指派的

专家调查团的报告。＠

“安理会成员对于专家们一致的结论认为伊

拉克部队曾一再对伊朗部队使用化学武器、伊朗

平民也受到化学武器的伤害、以及伊拉克军事人

员遭受化学战剂的伤害，极表震惊。再度强烈谴

责公然违反 1925 年明确禁止在战争中使用化学

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而一再地使用化学武器

之行为。

“安理会成员回顾安理会主席 1984 年 3 月 30

日、＠ 1985 年 4 月 25 日、＠ 1986 年 3 月 21 日＠

历次声明，再度强调，要求严格尊重和遵守该《日

内瓦议定书》的条款。

“安理会成员并谴责冲突之延长。这一冲突

不仅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而且继续在两国造成

人命的惨重伤亡和物质的巨大损失，并危及该地

区的和平与安全。

“安理会成员对千冲突有扩大到该地区其他

国家的危险，表示严重关切。

“安理会成员重申其呼吁，要求尊重该区域

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

“安理会成员重申第582(1986)号决议，井要

求双方同安全理事会的努力进行合作，为早日在

正义与体面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冲突开辟道路。

3S/18863。

@《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四十二年， 1987 年 4 月、 5

月和 6 月份补编》， S/18852 号文件。

0 国际联盟'<条约汇编》，第九十四卷(1929) ，第2138号。

＠见《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 1984 年),第 10 页。

＠同上，《1985年》，第 6 至 7 页。

“安理会成员支持秘书长为重建伊朗和伊拉

克两国人民的和平而进行的努力，并要求两国都

积极响应他的努力。”

1987年 7 月 20 日，安理会第 2750 次会议决

定邀请伊拉克代表参加讨论题为“伊朗和伊拉克

间局势”的项目，但无表决权。

1987年7月 20 日

第598(1987)号决议

安全暹事会，

重申其第582(1986) 号决议，

瀑为关切的是，尽管安理会屡次呼吁停火，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与伊拉克之间的冲突仍然持续不已，造

成更多的人命损失和物质破坏，

痛憎冲突的发生和继续不停，

又痛憎对纯属平民聚居地区的轰炸、对中立船舶

或民用飞机的攻击、对国际人道主义法律及其他武装

冲突法律的违犯，尤其是违反 1925 年«日内瓦议定

书过规定的义务，使用化学武器，

振为关切冲突可能进一步升级和扩大，

决心制止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一切军事行动，

澡偷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应当达成全面、公正、体

面和持久的解决，

回顺《联合国宪章》的各项规定，尤其是各会员国

有义务以和平方法解决其国际争端以免危及国际和平

与安全及正义，

哺定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冲突确实破坏了和平，

按照《宪章》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的规定采取行

动，

1. 裹求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和伊拉克双方立即停

火，停止陆上、海上和空中的一切军事行动，并立刻

把一切军队撤到国际承认的边界内，作为迈向谈判解

决的第一步，

2. 请秘书长派遣一队联合国观察员，以核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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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和监督停火与撤＇忙，井诮秘书长与当事各方协

商，作出必要的安排，并就此事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一

份报告；

3. 敦促按照1949年 8 月 12 日《第三项日内瓦公

约》刮规定，在敌对行动停止后，立刻释放和遣返战

俘；

4. 促请伊朗和伊拉克双方与秘书长合作，协助

他执行本决议和进行调解努力，以期按照 q联合国宪

章》所载的各项原则，就一切待决问题达成双方都能

接受的全面、公正和体面的解决；

5. 促请所有其他国家力行克制，不采取可能导

致冲突进一步升级和扩大的任何行动，从而促进本决

议的执行；

6. 请秘书长与伊朗和伊拉克协商，探讨委托一

个公正的机构去调查冲突责任的问题，并尽快向安理

会提出报告；

7. 礁认这场冲突造成了重大的破坏，一旦冲突

结束后必须在适当国际援助下进行重建，在这方面，

请秘书长派遣一个专家组研究重建问题，并向安理会

提出报告，

8. 并请秘书长与伊朗和伊拉克及该区域其他国

家协商，审查加强该地区安全与稳定的措施；

9. 请秘书长将本决议执行情况随时通知安理

会；

10. 决定必要时再次开会，审议确保本决议获

得遵守的进一步步骤。

第2750次会议一致通过。

决 r. 
从

1987年12月 24 日，安理会第 2779 次会议就题为

«伊朗和伊拉克间局势》的项目进行了讨论。

在同次会议上，主席发表声明如下：＠

“经过协商后，我受权代表安理会成员

声明如下：

＂｀安全理事会成员注意到秘书长同伊朗

伊斯兰共和国和伊拉克两国特使就执行第

598 (1987)号决议一事协商后于 1987年12 月

10 日向安理会所作的评价，以及他请求安理

会给以新的坚定的推动。安理会成员对于协

商进度缓慢和缺乏实际进展深表关切。

＂｀安理会成员决心尽快结束这场冲突，

重申第598(1987)号决议必须作为一个整体

对待。安理会成员还重申，执行该决议是全

面｀公正、体面和持久地解决这场冲突的唯

一基础。

＂｀安理会成员支持经安理会核可的秘书

长的计划纲要以及他为执行第598 (1987)号

决议所作的努力。

"｀安理会成员认为秘书长应继续执行第

598(1987) 号决议交给他的任务。

＂｀安理会成员宣布，决心根据第 598

(1987)号决议第10段，审议确保该决议获得

遵守的进一步步骤'”。

＠联合国 I {条约 if纠几布75卷， ;r,;972 习。 勃 S/1938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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